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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吴元中

近日，珠海一辆救护车被堵
在车流中动弹不得，病人情况十
分危险。救护车警报响起，4公里
路遇到3个红绿灯路口，十多辆小
车接连“冲灯”避让救护车，上演

“教科书式”让行。救护车顺利接
到了病人，完成了急救任务。当
天所有礼让救护车而冲红灯的
小车，珠海交警处理结果都是：
撤销罚单！

为了让病人得到及时救治，
避免因为延误而错失救治良机，3
个路口的十多辆小车司机不惜
违反交通规则，接连对救护车进

行“教科书式”让行，着实令人感
动。社会就需要这种舍己为人的
高尚精神。而为了匡扶正气，珠
海交警撤销了罚单，对这种“教
科书式”让行不予处罚，也让人
感受到了法律与执法的人性化。

与只为自己着想而无视交
通规则的行为不同，通过视频可
以看出，这些小车本是按规则行
驶的，只是在救护车警报响起，
无从避让的情况下，不得已违反
规则“闯红灯”。非此，救护车不
仅“动弹不得”，病人也有可能得
不到及时救治，而使病情恶化甚
至出现生命危险。两害相权取其
轻，小车司机们为避免病人生命

安全危害只得违反交通规则，这
既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且这
些小车“闯红灯”只是限于给救
护车让路的需要，而不是借机闯
过路口，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民法与刑法中都有“紧急避
险说”。所谓紧急避险，即为了使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和其他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
害，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利
益以保护较大利益的行为。如果
不超出必要限度，则不视为违
法，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行
政法中虽然没有紧急避险方面
的明确规定，但在紧急和不得已
的情况下，行为人为了保护更大

利益而牺牲较小利益，既是本能
的体现也是社会的需要，从这个
角度来说，行政法在具体实践与
执法中也应适用该理论。

此外，按照我国行政处罚法
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像这种
为了更重要利益、更紧急情况需
要不得不进行避让、避险的行
为，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反而
有益于社会，就不应当视为违法
行为予以处罚。

认定某个行为是否违法，不能
机械地看其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
还必须看有无违法恶意等多方面

因素。此外，还要根据立法目的、原
则和特殊情况进行特殊考量。唯有
如此，法律在各种不同情况下适用
才能精准，因“一刀切”而伤及无辜
的行为才能不会发生。

为了更好地人性化执法，也
为了防止法律执行不统一，相关
部门一方面注意提高执法人员
素质，尽可能做到在特殊情况
下，法律适用更精准。另一方面，
对于像“冲灯”避让救护车等行
为，要注意执法的统一性，执法
结束后，要以案例的形式向社会
及时进行宣传普及。

葛一家之言

何时开学理当审慎，家长少安毋躁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又有一个省份公布开学时
间。3月26日，福建省教育厅印发
通知，宣布自4月7日起分类分批、
错时错峰开学。高三年级原则上
于4月7日先行同步开学；初三年
级和中小学除小学一二年级外的
其他年级，视高三开学推进及疫
情防控情况再分批跟进开学，具
体时间和方案按分级管理原则由
各设区市或县（市、区）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指挥机构批准后实施；
高校、小学一二年级、幼儿园具体
开学时间另行研究确定。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
好，适时开学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早在2月27日，贵州省教育厅就
已发布消息，宣布高三、初三学
生3月16日起正式开学，其他各
学段、各年级开学时间，视疫情
防控情况，经科学评估后再行
确定。随后，青海、新疆、云南、
安徽等地也陆续公布了开学时
间。不过，除了新疆和云南，各
地大多只是明确了初三、高三
的开学时间，至于中小学其他
年级究竟什么时候开学，都出言
谨慎未予明示。

如此谨慎理所应当。疫情防

控形势虽持续向好，但疫情并没
有终结。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
掉以轻心，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
和急躁冒进。也正因为如此，教育
部曾专门印发通知，提出“三不原
则”——— 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
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控条件不
具备不开学，师生和校园公共卫
生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学，
要求各地综合考虑区域疫情风险
等级、交通状况、应急准备、学校
人群密度、学龄阶段特点等，做好
中小学错区域、错层次、错时开学
方案。

鉴于高三、初三的“特殊性”，

在制定具体返校方案时，不妨安
排高三、初三等毕业班学生先返
校。在他们返校复课之前、之后，
必须确保具备开学所需的所有条
件，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在某种意义
上，这也是全面开学之前的一次

“试错”。经由这个过程，各地各校
积累经验、发现并解决问题，其他
年级再陆续跟进开学。这种审慎
的开学策略，不仅是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广大
中小学生生命健康的必要呵护。
从这个角度看，福建省按照年级
高低一步步设定中小学具体开学

时间的做法，以精准施策贯彻了
教育部通知提出的“三不原则”，
值得点赞。

对不少中小学生家长而言，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的确不好过。
因为疫情防控，关在家里的“神
兽”们不仅陡增了他们的“工作
量”，甚至早已令他们陷入某种

“抓狂”状态。这完全可以理解。可
也应该看到，这些原本不必要的

“麻烦”不仅是疫情防控的必要代
价，也可以成为亲子共享共进的
宝贵时光。“万兽归笼”安全第一。
少安毋躁，这么长时间都熬过来
了，多等几天又如何。

这种审慎的开学策略，不仅是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的必然要求，更是对广
大中小学生生命健康的必要呵护。

葛评论员观察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教科书式”让行是紧急避让，不构成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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